
关于 2024年兰陵县妇幼保健院公开招聘教师
体检工作的通知

根据《2024年兰陵县妇幼保健院公开招聘教师简章》规定，

现将体检工作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体检时间：2024年 8月 1日。

二、体检人员：见附件。

三、体检有关注意事项及要求：

1．参加体检人员在规定的体检日期早 6:00前到兰陵县妇幼

保健院一楼大厅报到，统一乘车参加体检，体检完成后统一乘车

返回。必须携带二代身份证（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或有效期内

的带照片的户籍证明），一寸近期免冠照片 1张（体检表内页医

院提供，所贴照片须与报名时照片为同一底版）。

2．严禁弄虚作假、冒名顶替；体检前需将手机等全部通讯

工具交本组体检工作人员统一保管；体检期间不得私自与他人联

系，违者按违纪处理。

3．体检前 2天内，请保持正常饮食，勿暴饮暴食，请勿饮

酒，避免剧烈运动和过度疲劳，体检前一天晚餐清淡饮食，晚

10点后禁饮食，禁止吃水果，以便体检当天空腹进行抽血化验

和彩超检查。

4．如有晕血、晕针史以及低血糖、晕厥史，请提前告知工

作人员。

5．女性请勿穿连衣裙连裤袜，请勿佩戴首饰，经期及孕期



请提前告知工作人员，不做妇科及尿常规检查，孕期受检者不做

放射性检查（如胸片）。

6．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勿漏检；如隐瞒病史影

响体检结果的，后果自负；若自动放弃某一检查项目，将难以形

成体检结论，会影响对参加体检人员的聘用。

7．体检医师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必要的检查、检验项目，

费用由应聘人员自理。

8．如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可以进行复检。复检要求应在

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 7日内提出，复检只进行一次，体检结

果以复检结论为准。

9．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体检工作正常进行，影响体检结果

的客观公正。一经发现违规行为，取消体检考察资格。

10．参加体检的人员需交纳体检费 360元、交通费 50元(自

备现金，体检当天交纳)。

附件：2024年兰陵县妇幼保健院公开招聘教师体检人员名单

兰陵县妇幼保健院

2024年 7月 26日



附件

2024 年兰陵县妇幼保健院公开招聘教师
体检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姓名

1 兰陵县妇幼保健院 特殊教育教师 A 解丽莹

2 兰陵县妇幼保健院 特殊教育教师 A 李昊

3 兰陵县妇幼保健院 特殊教育教师 A 赵铭

4 兰陵县妇幼保健院 特殊教育教师 B 王文芯

5 兰陵县妇幼保健院 学前教育教师 马安琪

6 兰陵县妇幼保健院 学前教育教师 杨佳雯


